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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環境資源是國家永續發展的基礎。我國在快速發展的

過程中，環境資源之維護議題至關重要，高雄市位居台灣

地區工業重鎮，環境污染問題尤其重大，各類型污染案件

層出不窮，環保犯罪日趨嚴重，常見之污染有電鍍場之廢

酸劑、電鍍及皮革廠之污泥、工廠爐渣違法回填鋪路、廢

溶液違法排放、違法棄置醫療廢棄物及建築廢棄物、環保

公司以合法掩護非法方式傾倒等各類型環保犯罪屢遭查

緝，仍層出不窮，而高雄市各河川沿岸工廠眾多，不法業

者非法傾倒廢棄液或偷排廢水，造成河川瞬間哀鳴變色，

水質嚴重惡化，土壤及地下水遭受污染，亦深為民眾詬

病，並嚴重危害民眾健康，加水站林立的現象更成為最諷

剌的標誌。

但高雄地區隨著人民環保意識的抬頭，對家園保護的

期許日趨殷切，然而環保犯罪仍層出不窮，查緝效果不

彰，再犯率居高不下，污染情況並未改善，日積月累之下，

已成為高雄人的一塊心病。

本署邢檢察長泰釗係高雄的子弟，自小受高雄這片土

地的蘊育成長，心中充盈著對故鄉的關懷與展望，也最

能洞悉高雄的問題及高雄鄉親內心最渴望的願景，因此

於 99 年 7 月回鄉擔任高雄地檢署檢察長，即抱持解決高

雄鄉親最深惡痛絕的環保犯罪問題的決心，還給鄉親一個

乾淨家園的願景，但此一沉苛，非傳統環保專組偵辦的方

式可以突破困境，亦非檢察機關單打獨鬥可以應對，因此

邢檢察長乃擘劃在本署設立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建立強而

有力之環保犯罪偵查主導中心，採取主動查緝環保犯罪之

方式，且建立即時通報系統、向上溯源、追查共犯，並指

示對外積極結合各警察機關、相關環保機關、民間環保團

體，組成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組織，主動積極偵辦環

保犯罪，其期杜絕環保犯罪，還給民眾乾淨舒適之居住環

境。

貳、本署創建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強

力打擊犯罪

一、窺破傳統環保犯罪查緝效果不彰的徵結

傳統警方偵辦環保犯罪常是單打獨鬥，並未報請檢察

官指揮，且在績效掛帥之前提下，缺少向上溯源之動力，

甚少積極往上追查上游製造工廠，亦乏追緝共犯以竟全功

之觀念，其結果經常是僅移送查獲之現行犯司

機，以致於幕後之主嫌未曾落網、污染製造源

頭未遭查獲，導致環保犯罪一再發生。

警方於前階段單打獨鬥自行調查傾倒之現行

犯，待移送檢察官時，由內勤檢察官受理，惟內

勤檢察官並沒有時間深入了解案情，亦無法於短

期間內掌握案件是否有發展性或共犯結構為何，

再至分案輪分後，收案之檢察官受理該案時，業

已時日甚久，縱欲往上追查，亦常產生力有未迨

之感，或者，僅以書面所獲得之資料，並無法了

解該案件之全貌或對民眾危害之嚴重程度，而逕

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法院也因上開緣由，

量處輕刑甚至給予緩刑，終致再犯率居高不下，

因此無法遏止環保犯罪，遭戕害者，仍為我們

最珍貴的環境資源，其惡果則由全民承擔。

二、嶄新作法，創建環保犯罪查緝中心

邢檢察長深知欲徹底解決環保犯罪，傳統的

偵查方式，已無法發揮功效，惟有跳脫以往之

思維，在本署內部建立強而有力的組織，作為

偵辦環保犯罪的指揮領導中心，並對外結合警

察單位、相關環保單位之人力及行政資源，始

能發揮主動打擊環保犯罪，達到永續保護環境

之理想，因此其至本署服務，即擘劃在本署創

建「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對外結合環保警察、

各環保機關及民間環保團體成立「大高雄地區

環境保護合作組織」。

邢檢察長於擘劃上開願景後，隨即指派羅瑞

昌主任擔任召集人，筆者擔任執行秘書，負責

規劃籌設環保犯罪查緝中心，而在籌組的過程，

不僅時時提供寶貴的意見，更給予最大的支持，

創建之環保犯罪查緝中心，獨立於各專組之外，

以團體辦案為原則，經研擬本環保犯罪查緝中

心之組織架構，設召集人 1人，執行秘書 1人、

副執行秘書 2 人，組長 4 人，每組組員 2 人，

由執行秘書負責指揮調度各組成立專案小組偵

辦環保案件，各組則由組長率領組員，以團體

辦案之方式，指揮環保單位及警察單位偵辦環保

案件。環保犯罪查緝中心之成員，跨越專組之界

限，在本署尋找對環保議題有高度熱忱之檢察

官共同參與，令人動容者，乃本計劃方經揭露，

即獲熱烈支持，甚多檢察官踴躍參加，經規劃編

組後，由羅瑞昌主任擔任召集人、筆者擔任執行

秘書、陳建宇檢察官擔任副執行秘書，詹美鈴、

王柏敦、趙期正、曾靖雅檢察官分別擔任組長，

打擊環保犯罪聯盟成立大會，邢檢察長泰釗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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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部分則由劉穎芳、李賜隆、陳俊宏、李政

達、黃齡慧、粟威穆、馬鴻驊、吳韶芹擔任。

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與國土、環保專組，

各有所司，相輔相成。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專司大

型環保犯罪偵辦，以團體辦案之方式，加以積極

之態度，主動深入偵辦集團性、大規模之環保犯

罪，期以強而有力，迅速出擊，冀能一舉成擒，

破獲犯罪集團。國土、環保專組則專司一般環保

案件之偵辦，在一般案件，依一般程序由國土、

環保專組輪分辦理，期能在有限之資源中，撙

節大批人力、資源，挹注大型環保犯罪之偵查。

二者完美配合之下，可使輕微案件迅速偵結，重

大環保則將可獲取更多的人力及資源全力偵辦，

有助突破及遏止重大環保犯罪。

經長期縝密的規劃與籌建，環保犯罪查緝中

心遂於 100 年 2 月 24 日在本署正式成立，作為

常設之組織，以團隊辦案之模式，目標係將犯

罪集團一舉成擒，瓦解常業性之犯罪結構，並

揪出違法處理之製造業者，斷絕污染根源，同

時查扣沒收犯罪所用之機具，造成犯罪集團之

重大損害，而生嚇阻效果。並在環保犯罪查緝

中心成立後，對於主動查獲環保犯罪集團、即

時通報環保犯罪、斷絕上游工廠違法棄置、促

使法院就重大環保案件從重量刑等各項層面，

均發揮巨大之成效，且藉由持續推動環保犯罪

查緝中心業務，永續經營維護環境保護及強力

打擊環保犯罪。

三、本署查緝中心在各單位籌建機動組，主動

打擊環保犯罪 

本署邢檢察長構思欲長久永續偵辦環保案

件，必須有專業且深具熱忱之人員，並採取積

極之態度主動偵辦環保案件，始能強力掃蕩環

保犯罪集團及製造業者，因而多次親自並帶同

本人，主動將其理念及構想與環保署、高雄市

政府環保局、內政部警政署環境保護警察隊、高

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溝通後，該等單位均深獲

感動，且對本署邢檢察長主動帶領環保單位偵

辦環保犯罪之態度深表敬佩之意，雖各單位現

今均面臨人力短缺、資源不足的窘境，惟仍排

除萬難，調撥人力，依邢檢察長之構想，各在

其所屬之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高雄市政府環

保局、內政部警政署環境保護警察隊第三中隊、

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稽查大隊均設立機動組，

各機動組專責人員各為4人、6人、9人及12人，

總計 31 人，陣容龐大且成員堅強，均係各單位

精挑細選之一時之選，專責受本署環保犯罪查緝

中心指揮，專司開發、研究、偵辦轄內各種污

染類型之環保犯罪案件，摒棄傳統之偵查方式，

改變為團體辦案，且結合專業環保單位組成一

兼具專業、熱忱、群體意識之堅強團隊，即時

強力打擊犯罪集團，並化被動為主動、監控掌

握犯罪集團動向及非法處理廢棄物之製造業者，

一舉查獲。

參、以本署為中心結合各單位

成立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

作組織

一、以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為核心

由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召集各環保機關、

警察單位及民間團體，摒棄以往單打獨鬥之方

式，善用各單位之資源，期能有效打擊犯罪，

並為長期持續積極研擬偵辦各類環保犯罪及指

揮調度各單位之中心。

二、召集相關環保單位成立大高雄地區環境保

護合作組織

為調集各環保機關、警察單位及民間團體之

人力與資源，經本署邢檢察長之號召及指派本

人長期與各單位協調溝通，始得順利與內政部警

政署環境保護警察隊第三中隊、高雄市政府警察

局、森林警察隊屏東分隊、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

及南區督察大隊、高雄市政府環保局、高雄市

政府水利局、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水利署

第七河川局、林務局屏東林管處、高雄農田水

利會、地球公民基金會、高雄市環保媽媽協會、

高雄市綠色協會、慈濟功德會高雄分會等單位，

共同成立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組織，共同

打擊環保犯罪。

邢檢察長邀請各單位於 100 年 2 月 24 日上

午 9 時 30 分，假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 4 樓大禮

堂召開成立大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沈世宏署

長、高雄市陳菊市長、行政院南部聯合辦公室

羅世雄執行長及各單位首長均親自參加，表現

出對本合作組織之重視及期待，更獲得各平面

及電子媒體爭相報導，不但肯定本署勇於任事，

為民眾鏟除環保犯罪，排除民怨，並為國家千

秋萬代之環境資本，挺身守衛，大幅提昇檢察

形象，並獲得民眾高度認同。

邢檢察長並揭示環保犯罪案件偵查必須嚴格

遵循法律程序，團隊辦案更須相互協調始能發揮

團隊精神，且應重視人民感受，爭取人民認同；

又因環保案件有集體性、共生性、上下游關係

及常業性等特性，故應向上溯源，追查業主及

金主，查扣犯罪所得及犯罪工具，並積極協調

清除污染源及污染物，始可排除民怨，並留給

子孫永續經營之資產。

肆、偵辦環保犯罪模式之創新

一、主動積極查緝方式

有鑒於大型環保犯罪案件有集體性、共生

性、上下游關係及常業性等特性，其查緝不易，

且俟污染發生後，欲往上溯源，時常事倍工半，

且難生嚇阻之效，故非以主動積極佈線查緝之

方式，難收實效，基此，如上所述，本署環保犯

罪查緝中心積極在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高雄市

政府環保局、內政部警政署環境保護警察隊第三

中隊、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稽查大隊均創建

機動組，由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指揮，專司開發、

研究、偵辦轄內各種污染類型之環保犯罪案件，

結合專業環保單位組成一兼具專業、熱忱、群體

意識之堅強團隊，迅速主動打擊環保犯罪集團。

環保犯罪查緝中心由本人負責規劃分派各組

分析研擬偵辦各類型環保犯罪案件，再由各組

搭配指揮環保單位及環保警察，成立專案小組，

負責主動鎖定特定大型環保犯罪，擬定偵辦方

針、策略、行動步驟，以主動積極之態度，掃

蕩大型環保犯罪，期能將犯罪集團之上游之製

造公司、中游之犯罪集團、下游之傾倒行為人，

均一舉成擒，以正本清源。

二、建立緊急通報系統

時效就是破案之關鍵，環保犯罪發生後，若

無法在第一時間調度警力及環保單位抵達現場，

並初步先行分析傾倒之廢棄物為何，則無法研

判其製造之可能來源，亦無法在其他共犯在知

悉有集團成員落網前，立即偵訊現行犯，並指

派警力馬上全面出動追緝共犯，若貽誤先機，

則欲往上追查非法處理之製造業者或集團共犯，

無異緣木求魚。而各單位資源整合困難，傳統

各自為政之方式，無法有效追查或立即排除污

染源、排除民怨 。

經邢檢察長之指示，由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

心執行秘書即筆者積極溝通協調後，與相關環保

單位均建立緊急通報系統，並由各單位之首長或

副首長擔任聯絡人，以本署查緝中心為聯繫協調

中心，負責統籌調度指揮各單立偵辦環保犯罪，

經發現環保犯罪時，立即由各單位通報本署查

緝中心之執行秘書，經執行秘書指派小組承辦，

立即指揮環保單位及環保警察，成立專案小組，

迅速行動，向上溯源追緝製造污染源之工廠，

並追查違法環保犯罪集團之共犯，期能肅清環

保犯罪集團，且協調相關單位清除污染物，積

極解決民怨。

三、重要河川均設專責檢察官全面監控

高雄河川遭污染的事件，時有所聞，惟查緝

上，時感力有未迨，其原因乃無法迅速查知污染

之可能對象，因此為了深入了解高雄各河川沿岸

之產業特性，以掌握可能之污染源及污染方式，

方得在污染發生的第一時間，即可縮小並掌握

可能之對象，因此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檢察官各

配置專責監控各重要河川，全面深入了解各河

川之特色，並實施全面監控，以期達嚇阻工廠

不敢違法排放，縱有違法污染河川者，亦得迅

速查獲。

四、定期指揮環保單位結合犯罪偵查及行政稽

查

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指揮環保警察及相關環保

單位，就有原料進貨數量與正常製程所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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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廢棄物有異常者、廢棄物之申報有異常者或

疑有暗管排放廢棄物之工廠、公司，結合司法

及環保單位之稽查，深入查察該等工廠、公司，

精密結合犯罪偵查及行政稽查，不僅可一舉查緝

環保犯罪，更可由環保機關實施行政稽查，二

者相輔相成之結果，當可使產製廢棄物之工廠、

公司審慎合法處理廢棄物，不致為節省少許清

理成本，導致重大損失，以此產生極大的預防

效果。

伍、積極解決民怨

一、指導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制定標準程序排除

民怨

以往環保犯罪之查緝，非但成果有效，且於

偵辦環保犯罪之後，並未給予民眾深切之感受，

究其原因，乃環境未有立即之改善，污染物未予

立即清除，案件偵辦後，民眾仍生活於污染源之

中。因此，邢檢察長指示環保犯罪查緝中心除制

定一套嚴密之查緝中心組織及偵辦模式，並念茲

在茲者，乃係如何解除民眾之危害，排除民怨，

因此責成筆者鍥而不捨，積極與高雄市政府環保

局聯繫，並藉由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指揮該局

偵辦大型環保案件，成果豐碩之激勵，使該局

深切體會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除打繫犯罪外，

並有要極排除民怨之決心，因而依本署之指導，

成立一套處理污染物之標準化流程以配合，以

配合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偵辦大型環保案件，

其方式如下所示：

（一）立即採樣

由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指揮，就

大型環保案件，立即前往採樣，並作初

步之分析，除可立即知悉係何種污染

物，藉以確認犯罪構成要件外，並可因

此得知污染之種類，分析上工廠可能之

對象，以利積極往上溯源偵辦。

（二）立即清除污染物

於勘驗現場採證後，民眾最關心與

恐懼者，乃係污染物是否造成其生命、

身體之危害，因此，於勘驗後，本署環

保犯罪查緝中心立即指示高雄市政府環

保局人員，儘速聯繫相關專業人員，調

度必要之機具，立即將污染物清除，還

給人民一個乾淨之家園，此法，始可確

實保障我們家園之永續經營，亦可使民

眾深切感受我們辦案後，使其可獲得乾

淨家園之成果，藉此提高民眾之認同感

與掌聲，也使民眾對偵辦環保案件，有

獲得改善家園之感受，並可因此進一步

使民眾對環保犯罪更有參與感，發現有

污染時，即立即通報，以達全民防堵環

保犯罪，全民共享乾淨家園之理想。

（三）處理尚未污染之廢棄物，避免再次污染

偵辦環保案件除積極將犯罪集團一

網成擒外，另一重點，乃將犯罪集團仍

未傾倒之廢棄物予以扣押，若有其他暫

存場所，亦預立即溯源找出，並協調相

關適當處所暫存，以確保犯罪集團再次

傾倒或為湮滅證據而再次傾倒廢棄物，

藉此得畢其全功，斷絕再次污染發生之

可能。

二、排除萬難，解決民怨

上開處理污染物之標準化流程，其所需之人

力甚眾，物力資源之調度，甚為艱辛，經費所

需動輒以數十萬元，甚至數百萬元計，且建立

相關處理場所，處理之相關業人員等人力、物

力資料庫，均係工程浩大。

邢檢察長深知其難度甚高，然為求民眾福

祉，必須排除萬難，非達目標絕不罷休，是於

溝通協調過程之艱辛，非與事者，甚難感同受，

亦幸邢檢察長全力支持與鼓勵，並經筆者積極

之協調，並努力規劃出此完善之處理污染物之

標準化流程，且藉由帶領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偵

辦大型環保案件，成果豐碩，激勵其高度參與

之熱忱，遂得以完全使命，成功完全此項艱鉅

之任務，以達法務部所推行之排除民怨之最高

準則，此後，亦將秉持為民眾排除民怨之理念，

持續強力打擊環保犯罪。

陸、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

組織成立後之成果

自本署環保犯罪查緝中心成立迄今，在本環

保犯罪查緝中心及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組

織成員群策群力下，迄今已有破獲田寮區廢鋁

渣案、岡山區傾倒廢液案、大樹區皮革污泥案、

橋頭區有害甲基丙烯酸甲酯廢液案、高雄市小

港區盜挖砂石回填營建廢棄物案、環保公司合

法掩護非法處理廢棄物案、非法處理脫流渣事

業廢棄物案、美濃及大寮地區多處遭傾倒營建

廢棄物案等重大環保犯罪，上開案件污染之情

形嚴重，範圍廣大，嚴重危害民眾健康，並使

環境遭受重大侵害，幸本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及

時查獲，阻止污染之擴大，並將犯罪為人一網

成擒，徹底斷絕再次發生之可能性。其他查獲

之相關環保犯罪案件，更多不勝數，成果斐然，

亦履獲民眾之掌聲。

柒、結論

本署邢檢察長為建立永久持續保護環境之常

設組織，因此創建環保犯罪查緝中心，並改良偵

辦方式，即時強力打擊犯罪，並化被動為主動，

積極與各環保單位建立緊急通報系統，結合民

間環保團體延伸觸角，監控掌握犯罪集團動向，

機動性隨時主動出擊打擊環保犯罪，期能將上游

之製造公司、中游之犯罪集團、下游之傾倒行

為人等集團性之犯罪體系，予以一網打盡，並

查扣其犯罪機具，造成犯罪集團財力重大損失，

使其無力再犯，從而達成遏止環保犯罪之目的。

而自本署成立環保犯罪查緝中心迄今，在本環

保犯罪查緝中心及大高雄地區環境保護合作組

織成員群策群力下，成果斐然。今後本署環保

犯罪查緝中心將持續秉持永不妥協之精神，全

力打擊環保犯罪，並徹底解除民眾對環境污染

之恐慌，落實法務部排除民怨計劃，完成「圓

高雄人一個夢，一個乾淨家園的夢」之理想，

留給子孫永續經營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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